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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碩士學位課程（以下統稱本課程），除依據本校「教學卓越與創新部規章制

度」、「澳門城市大學研究生手冊」之規定外，根據本修業指引溝通協調辦理。 

 

第一條  專業範疇科目 

依據本課程修業指引，碩士研究生（以下簡稱研究生）除必修、選修科目，在碩一選

擇研究範疇，從兩個專業範疇中擇其一。專業範疇必修科目為加強研究生對研究方向的認

識，體現專業範疇的精神，是研究生撰寫論文方向的參考之一。 

遵循本校開課人數最低限制，並依據教學卓越與創新部規範，每一科目至少10名學生

選課方能開班授課，若有一研究範疇科目未達授課標準，將被調配至可開課的其它科目。

本課程可協調、分配研究生所屬的研究範疇科目，原則上依據選擇人數最多的科目為分配

標準。 

每新學年開學時（配合學校研究生說明會時程）向研究生說明課程選擇的規則，強調

所有課程若未達開課人數，此一研究範疇或選修科目將不開課，並且學院對研究生保有科

目的協調及分配的權力。 

 

第二條  學術活動參與 

研究生修業期間需完成至少五次學術專題項目，具體規範如下： 

1. 五次學術活動，包括研討會、講座、展覽等專業領域相關之學術活動； 

2. 參與上述學術活動，均須提交心得報告約1000字左右，以及相關佐證資料，如參與

照片、研討會收據等，並依照要求提交佐證資料電子檔； 

3. 研究生需在入學之後，自行開始參與學術活動，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學術活動成果的

匯總，經本院審查完畢，方能計算學分。 

 

第三條  創作作品及作品展覽 

為展示學生學習成果，學院於研究生二年級下學期，舉辦學生創作作品成果展，參展

作品具體要求如下： 

1. 每人須提交兩幅作品，作品必須為研究生本人創作； 

2. 提交作品須為裝裱好豎幅捲軸書畫，裝裱後捲軸完全展開尺寸高不超過180cm，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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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過85cm，同時提交作品介紹(不多於100字)； 

3. 研究生須依照學院要求，於統一時間（研究生二年級下學期）提交合規格作品，並

參與作品展佈展及撤展；  

4. 展覽結束，經本院審查，方能計算學分。 

 

第四條  學位論文答辯 

研究生最終要在修讀完本課程規定的科目，獲得本課程規定的學分，通過開題答辯，

完成五次學術專題項目（參考第二條）及創作作品展覽（參照第三條）之後，方可申請學

位論文答辯。學位論文答辯通過並經大學學術委員會畢業資格審核通過後，取得畢業資

格。本課程學位論文規範及答辯，參照大學既有規定及作法。 

 

第五條  課程出席及作業要求 

基於「澳門城市大學研究生手冊」中有關出席要求，學院有權強制規範研究生出席

率，若修業過程因個人因素，如身孕、受傷、工作等，導致出席率不足、影響課業或中斷

科目等，經由本學院學術委員會討論後，得以建議研究生重修相關科目或申請休學（重修

及休學將根據本校研究生手冊之規範實施）。除此，課程進行中，任課老師有權要求學生

自行提交作業（論文、報告）之查重證明，一旦發現提交之論文、報告有違學術倫理者，

由本學院學術委員會討論後，視情節輕重，提交本校有關單位做相應處分。 

 

 


